
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管理，维护专属经济区渔业生产秩

序，维护国家海洋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是指我国渔政执法机构根据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派出渔政船对在我国专属经济区从事渔业生产和生物资源调查等

渔业活动的我国和外国船舶、人员，依法实施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的执法行为。

第三条 所有承担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的单位、人员及渔政船，须遵守本规

定。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渔政局）主管我

国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管理工作，中国渔政指挥中心（以下简称指挥中心）负责我

国专属经济区渔政年度巡航计划的审核下达、组织协调和监督检查。

农业部各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海区渔政局）负责制定本海区专

属经济区渔政巡航年度巡航计划，报经指挥中心审核下达后组织实施。

第五条 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计划按年度进行编制和实施，每年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为一个巡航年度。海区渔政局应根据本海区的海上渔业管理重点和渔政

船情况，在每年的 11月 15日前提出下一年度的巡航计划，连同填写完整的《专属

经济区渔政巡航计划表》（附件 1）和《专属经济区巡航渔政船情况表》（附件

2），报送指挥中心。指挥中心于每年的 12月 31日前审核下达各海区渔政局的年

度巡航计划。

第六条 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任务由海区渔政局所属的渔政船承担。海区渔政

局的渔政船不足时，应根据第七条规定的条件抽调地方渔政船承担巡航任务。由中

央投资建造的渔政船应优先承担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任务。

承担巡航任务的渔政船组成当年度国家专属经济区巡航渔政船队，执行海区渔

政局下达的巡航任务，依法实施渔业监督检查和处罚权。

第七条 承担巡航任务的渔政船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处于良好的适航状态，抗风能力强；

（二）满足《渔业船舶法定检验规则》对近海航区航行的要求，设计航速 14
节以上；

（三）通讯导航设备满足巡航工作的要求，并已纳入专属经济区巡航渔政船船

位监测系统；

（四）按规定配齐船员；

（五）按规定配备具有执法资格的渔政执法人员。

第八条 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的主要任务是：

（一）查处非法进入我国专属经济区从事渔业活动的外国船舶；

（二）对经批准在我国专属经济区入渔和从事生物资源调查的外国船舶实施监

督和现场管理；

（三）在我国与有关国家缔结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的渔区，监督我国渔船和外

国渔船执行双边或多边渔业协定，并对我国渔船实施现场管理，查处非法渔业行

为；



（四）对外国船舶和本国渔船的活动进行观察和记录；

（五）协助处理我国渔船与外国渔船之间发生的渔事纠纷或渔船海损事故；

（六）参与救助发生水上安全事故的渔船；

（七）执行指挥中心、海区渔政局下达的其他任务。

第九条 海区渔政局根据指挥中心下达的年度巡航计划，在巡航任务开始执行

的 7个工作日前向有关巡航渔政船所属的渔政机构下达《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航次

任务通知书》（附件 3）。

第十条 除特殊原因外，年度内不得更换渔政船参加巡航或调整巡航计划，正

在巡航的渔政船不得擅自调整巡航路线计划或中断巡航任务。

巡航任务通知书下达后，因故不能执行任务的巡航渔政船，须提前报海区渔政

局；执行巡航任务时，因设备损坏、气候恶劣等特殊原因需中断巡航的，须立即报

海区渔政局。海区渔政局视情况调整巡航计划、任务或调度其他符合条件的渔政船

完成当次巡航任务。调整巡航计划、任务或巡航渔政船后，应在 2个工作日内报告

指挥中心。

第十一条 渔政船在执行巡航任务期间按照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

则，由海区渔政局统一调度指挥。指挥中心视情况可直接调度指挥。

第十二条 渔政船应严格按照海区渔政局下达的航次任务通知书要求执行巡航

任务，填写《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观察记录》（附件 4）、《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

登临检查记录》（附件 5）、《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日志》（附表 6）。

第十三条 渔政船在执行巡航任务时，遇有下列情况应立即报告海区渔政局：

（一）发现外国渔船侵渔事件；

（二）发现渔船发生海损事故；

（三）发现海上重大渔事纠纷；

（四）在共管水域与他国政府公务船发生执法冲突；

（五）渔政船自身发生故障或事故；

（六）需要改变原巡航计划；

（七）其他特殊或紧急情况。

第十四条 巡航期间查获的渔业违规案件，按照“谁查获，谁处理”的原则，依

法办理。

第十五条 在登临和检查外国渔船时，应按照规定的登临检查程序进行。在查

处外国违规渔船时，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外国人、外国船舶渔业活动管理

暂行规定》（农业部 1999年第 18号令）、《关于外国人、外国船舶渔业违法案件

具体处理程序的通知》（国渔政[1999]11号）等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 渔政船在巡航期间应按以下要求通信联络：

（一）无线电通讯设备纳入海区渔政局的通信网，按海区渔政局规定的通播时

间守听，按规定报告巡航动态；

（二）甚高频（VHF）、单边带（SSB）设置在规定的呼叫频道全时守听，按

海区渔政局规定的工作频道通话；

（三）卫星电话、船位监测设备处于全时开通状态；

（四）遵守通讯保密纪律。

第十七条 巡航渔政船所属的渔政机构应在航次巡航任务结束后的 5个工作日



内将当次巡航任务的执行情况及观察记录、登临检查记录、巡航日志等情况进行汇

总分析，填写《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情况汇总表》（附件 7），并报送海区渔政

局。

海区渔政局应对本海区每季度的巡航情况进行汇总、分析，形成书面材料，并

于下一季度的前 10个工作日内报指挥中心。年度巡航工作结束后，要对本海区全

年的巡航工作进行总结，并于翌年的 1月底前报指挥中心。

第十八条 国家渔政局和指挥中心对承担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任务的单位、人

员及渔政船进行监督，不定期对巡航工作中表现突出的先进单位、个人、渔政船进

行表彰，对执行专属经济区巡航任务的渔政船给予经费补助。

第十九条 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补助经费在当年巡航任务下达后，根据巡航任

务的执行情况，分期拨付渔政船所属的渔政机构。

第二十条 无故不按要求完成巡航任务，或采取弄虚作假等方式执行巡航任务

的，由国家渔政局或指挥中心对相关单位或责任人给以警告、通报批评等行政处

分，并核减或取消渔政巡航补助经费。不遵守本规定或不服从指挥中心、海区渔政

局调度指挥的渔政船，取消其参加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的资格。

第二十一条 在公海以及我国与他国缔结的渔业协定规定的暂定措施水域、过

渡水域、共同管理渔区进行的渔政巡航依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原国家渔政局《关于印发〈专属

经济区渔政巡航管理规定〉的通知》（国渔政[2000]8号）同时废止。

附件 1：

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计划表

（ ）海区（20 ）年度
┌─────┬───────┬────────────┬──────┐

│航 次 │渔政船名号 │ 巡航时间 │巡航区域 │
│ │ │ （ 月 日至 月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

年 月 日

附件 2：

专属经济区巡航渔政船情况表

（ ）海区（20 ）年度
┌───┬───┬──┬─────┬───┬───┬───┬───┬────┬──┐

│船名号│ 吨位 │材质│主机功率和│续航力│设计航│抗风力│建造年│所属渔政│
备注│

│ │(总吨)│ │ 主机数量 │ (天) │ 速 │ (级) │ 月 │机构
│ │

│ │ │ │(功率×数 │ │ (节) │ │( 年 │ │
│

│ │ │ │ 量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

年 月 日



注：备注栏主要填写渔政船最近一次的维修时间及其他情况

附件 3：

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航次任务通知书

××专巡[ ]号
任务编号：

:
现将 20 年度第（ ）航次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任务下达给你们，请认

真执行。

渔政船名号：

巡航时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巡航范围：

基本任务：

1.查处非法进入我国专属经济区从事渔业活动的外国船舶；

2.对经批准在我国专属经济区入渔和从事生物资源调查的外国船舶实施监督和

现场管理；

3.在我国与有关国家缔结协定确定的共同管理的渔区，监督我国渔船和外国渔

船执行双边或多边渔业协定，并对我国渔船实施现场管理，查处非法渔业行为；

4.对外国船舶和本国渔船的活动进行观察和记录；

5.协助处理我国渔船与外国渔船之间发生的渔事纠纷或渔船海损事故；

6.参与救助发生安全事故的渔船。

重点任务：

注意事项：

（ ）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

年 月 日

附件 4：

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观察记录（外国○ 中国○）

中国渔政 号（20 ）年度第（ ）航次 记录人： 船长：

┌─────┬───┬────┬───┬────┬────┬────┬──────┐
│时间（年月│船名号│船舶类型│船籍港│位置（经│渔船作业│当时状态│采取行动

情况│
│ 日） │ │ │ │ 纬度） │ 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说明：

1、外籍船舶、中国渔船需分页填写，并在标题中相区的“○”内划“√”区分。

2、巡航过程中观察到的所有外籍船舶、中国渔船（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籍

渔船）均须记录。

3、外籍船舶应注明船舶类型，即渔业生产船、渔业辅助船、政府公务船、科

学调查船、工程船、军事船舶等。

4、渔船作业方式分为单拖网、双拖网、围网、流刺网、钓捕、笼捕、张网等

类型。

5、当时状态分为作业、航行、过驳、漂流等状态，并说明是否违反有关法

律、法规和协定。

6、采取行动情况指渔政船是否采取观察、登临检查、驱逐、处罚、扣押回港

等行动。

附件 5：

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登临检查记录

中国渔政 号（20 ）年度 第（ ）航次

┌─────┬───────────────────────────┐
│船长姓名：│随船渔政检查员负责人姓名： │
├─────┴───────────────────────────┤
│登临船舶情况：外籍船舶 ○ 中国渔船○ （选择请打“√”） │
│ │
│船名号： 船籍港： │
│作业类型： │
│ │



├─────────────────────────────────┤
│登临时的船位：东经 ，北纬 │
│ ( 渔区) │
├─────────────────────────────────┤
│检查情况： │
│ │
│ │
│ │
├─────────────────────────────────┤
│处理情况： │
│ │
│ │
│ │
├─────────────────────────────────┤
│备注： │
│ │
│ │
│ │
└─────────────────────────────────┘

填表人（签字）： 船长（签字）： 渔政机构负责人（签字）：

（渔政船所属渔政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 6：

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日志

中国渔政 号（20 ）年度 第（ ）航次

┌───────────────┬─────────────────┐
│时间 │记 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船长签名： 年 月 日

说明：渔政巡航日志主要记载巡航过程中有关检查渔船、航行、锚泊、漂流、

通讯联络等事宜。

附件 7：

专属经济区渔政巡航情况汇总表

中国渔政 号（20 ）年度 第（ ）航次

┌────────────────┬────────────────┐
│船长姓名： │随船渔政检查员负责人 │
│ │姓名： │
├────────────────┴────────────────┤
│航次起止日期： 年 月 日至 年 月 │
│ 日，共 天 │
├──────────────┬───┬──────────────┤
│航行时间： 小时 │航行距│消耗柴油： 吨 │
│ │离： │ │
│ │ 海│ │
│ │里 │ │
├──────────────┴───┴──────────────┤
│巡航海区： │
├─────────────────────────────────┤
│观察船舶情况： │
│外国船舶共 艘次，其中： │
│渔 船 艘次， 公务船舶 艘次， 科考船舶 艘次 │
│货运船 艘次， 工程船舶 艘次， 军事船舶 艘次 │
│中国渔船共 艘次，其中： │
│台湾渔船 艘次，香港渔船 艘次，澳门渔船 艘次 │
├─────────────────────────────────┤
│检查渔船共 艘次,其中： │
│外国渔船 艘次，现场处罚 艘次，扣押回港处理 艘次 │
│中国渔船 艘次，现场处罚 艘次，立案待处 艘次 │
├─────────────────────────────────┤
│处罚情况 │
│罚款总额： 元人民币 │
│没收渔获物： 公斤 没收渔具： │
├─────────────────────────────────┤
│备注： │
│ │
│ │



│ │
└─────────────────────────────────┘

填表人（签字）： 船长（签字）： 渔政机构负责人（签字）：

（渔政船所属渔政机构公章）

年 月 日


